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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13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 
 

福利別 
主軸 

代碼 
主軸名稱 業務聯絡窗口 

H.性別暴力

防治 

A 性影像及性暴力防治整合型創新方案 林小姐/02-85906689 

C 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服務方案 劉小姐/02-85906678 

E 
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

及創傷支持服務方案 
江小姐/02-85906685 

F 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 呂先生/02-85906697 

G 
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計

畫 
林小姐/02-85906696 

V.兒少保護 J 充實兒少保護家庭處遇人力資源計畫 劉小姐/02-85906690 

 

【性別暴力防治】 

一、性影像及性暴力防治整合型創新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財(社)團法人團體、公、協、學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文教

基金會及宗教組織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 

4. 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全國性團體以 1案為限，各直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縣（市）

政府以核轉 2案為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務，並

辦理下開事項：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召開至少兩

次業務聯繫會議，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宜，其評核結果應呈現

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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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 

2.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3. 個案服務費 

4. 訓練及活動費 

5. 表演演出費 

6. 素材製作費(含設計、剪輯、版權及拷貝費) 

7. 網站管理及維護費 

8. 專案計畫管理費 

(四) 工作項目： 

1. 數位/網路性騷擾、性私密影像、性誘拐與性勒索防治服務：建置受理

渠等成年被害個案服務轉介管道與方式，協助上開諮詢及服務個案相

關影像移除及下架事宜，並以家庭為中心，評估相關當事人需求轉介

提供法律諮詢、陪同報案、陪同偵（詢）訊、關懷訪視、社會暨心理

評估與處置、心理輔導等服務。針對被害人非本方案可提供之其他服

務需求，應連結其他網絡資源，並說明相關網絡資源連結與合作機制。 

2. 兒少性侵害或性剝削未成年行為人預防教育輔導服務：設計行為人輔

導教育模式，提供諮詢、風險評估，以及早期介入服務方案。 

3. 針對性暴力多元案件樣態（如男性、移工、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同

志被害議題、數位/網路性暴力案件等）設計適合其特殊處境之創新宣

導教育作為，以協助專業工作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兒少性剝削去

汙名、兒少人權觀念、新興犯罪型態（如網路誘拐）與相關法律規定、

青少年友誼網絡特性、多元被害人創傷處境知情、求助困境與迷思、

非實體數位網路風險議題，及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石之整合性

保護服務。 

4. 申請單位應提供前一年度實際辦理成效，以量化數據或質性資料呈

現；若為新興計畫，則請提報計畫預估之成效。 

(五) 成效計算標準： 

所提計畫應提報下列預期效益指標，以供審核參考： 

1. 辦理數位/網路性騷擾、性私密影像、性誘拐與性勒索防治成年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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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兒少性侵害、性剝削未成年行為人預防教育輔導個案服務，應

說明各項服務介入之成效指標，以量化數據或具體案例分析呈現。 

2. 辦理工作坊、專題或個案研討、座談會等宣導者，應視辦理目的設計

前後測問卷，於宣導活動辦理前後進行施測，並針對施測結果分析說

明辦理效益。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年以上、4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二、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文教

基金會及宗教組織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心理師公會。 

4. 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且不得扣減民間單位補

助款。 

2. 每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縣（市）政府以核轉 5案

為限。 

3. 申請單位如為民間團體，應出具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含其所

屬機關）委託或補助辦理該項服務內容之證明文件，或同意進行個案

轉介之證明文件。所簽契約或個案轉介證明應包含第 5點所列事項，

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理撥款。 

4. 申請單位應擇定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如: 年輕被害人、新住民、

多元性別、男性等提供服務。 

5.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服務方案，並辦

理下開事項：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民間團體之申請計畫，應依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之公私協力分工原則，培力民間團體發展家暴被害人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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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與深化服務。 

（2） 為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應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

繫會議，並將會議內容呈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

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3）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家暴被害人及其家庭，落實服務資源轉介

及後追個案服務工作，並配合提供中央政府相關服務數據與統計。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社工、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科系畢業） 

2. 助理員(補助偏鄉、離島地區聘用高中(職)畢業或具 2 年以上社福

服務或教育實務經驗者，以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核算；聘用大

專院校畢業者，每人每月以 2萬 9,000元核算，每年最高補助 13.5

個月) 

3.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4. 個案服務費 

5. 訓練及活動費 

6. 專業人員參加家庭社會工作或輔導相關工作坊訓練補助費（每人每

年最高補助 1萬元） 

7. 家庭評估工具費 

8. 家庭系統處遇媒材費 

9. 設施設備費(含非消耗品) 

10. 專案計畫管理費 

(四) 工作項目：  

1. 依家庭暴力被害人需求及其家庭脈絡，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評估及處

遇服務。 

2. 申請單位掌握、評估並敘明計畫所服務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對象

在社會文化脈絡下之處境、服務需求；所規劃提供之處遇服務應具文

化(性別)敏感度，同時建立並敘明針對該族群之服務方式、特點與內

涵。 

3. 申請單位應盤點、連結並建立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家庭、社區支持資源

網絡，建立在地化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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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提供符合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各項個案工作、團體支持、社區

工作等服務，有效協助該族群及其家庭面對及解決暴力。 

5. 得併同申請教育訓練，提供專業服務人員進行專精化之教育訓練及督

導。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為延續性計畫申請者，請於申請表中說明前一年開結案人數、被害人

需求達成之評量，及其他足以呈現前年度計畫執行成效相關數據，並

辦理成效評估，同時提供具體案例分析。 

2. 所提計畫(含延續性及新提計畫)應說明本(113)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KPI）並說明測量方式，包括：預定受理案件數、連結服務資源數與

方式、服務內容與方式、被害人需求達成程度、比較家庭暴力被害人

及其家庭接受服務之前後差異、專業人員接受督導及教育訓練後對多

元文化、性別敏感度或認知程度之改變情形等。 

3. 其他各項服務工作之成效指標，由申請單位自行訂定，本部審酌計畫

時將參考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視其合理性。 

(六) 延續性計畫請說明前一次核銷年度之經費執行率，若經費執行率低於

80％，請分析執行不佳原因及本一年度因應對策。 

(七)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年以上、4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三、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及創傷支持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4.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事機構。 

5. 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且不得扣減民間單位補

助款。 



 

6 

 

2. 申請單位應擇定依老人福利法第 43條通報之老人保護個案或依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條通報之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提供服務。 

3. 申請單位應執行「大眾教育倡導」，並從「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

後續追蹤處遇服務」或「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2

項工作中至少擇 1項執行，並敘明服務涵蓋區域。 

4. 申請單位如為民間單位，應出具直轄市、縣(市)政府(含其所屬機關)

委託或補助辦理該項服務內容之證明文件，或同意進行個案轉介之證

明文件。所簽契約或個案轉介證明應包含第 5點所列事項，並將影本

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理。 

5. 申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處遇服務」工作項目者應

符合下列事項： 

（1） 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公私協力分工原則，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務，並培力民間團

體發展老人保護或身心障礙者保護被害人之專精與深化服務。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輔導申請單位盤點並建立服務

區域內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保護服務資源網絡，包含長期

照顧管理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老人福利中心、身心障礙服

務中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等，並建立在地服務模式。 

（3）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被害人及其家

庭，落實服務轉介及後追服務工作。 

6. 申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工作項目者應符合下

列事項： 

（1）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自辦；或委託、補助具服務量能之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化健康站、具相關保護服務經驗之民間單

位共同辦理。 

（2） 直轄市、縣（市）政府與 2 個以上民間單位合作辦理本工作項

目者，應先透過需求盤點及資源配置，研提整體規劃內容。 

（3） 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擇定部分行政區進行試辦，並至少應

含括 2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服務區域。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及推動本計畫，並辦理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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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有關之關懷訪視人力基礎訓練、進階訓練及見習。另應至

少每 3 個月邀集委託或補助單位及執行本計畫之相關人員召開

工作小組會議，以定期掌握及檢討計畫執行情形。 

（5） 核銷結案時應檢附成果報告，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招募及完訓

合格之執行關懷訪視人力人數與背景分析、派案案件數及類型

分析、團體督導場（人）次及結案案件分析，並依申請計畫書

所列預期效益指標，分析執行成果。 

7. 受補助單位應參加本部辦理之相關教育訓練、業務聯繫或檢討會議、

觀摩研討會，並配合實地訪視輔導及督導。 

8.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訓練及督導民間單位執行本方案，並配

合中央政府提供相關服務數據及統計，另辦理執行成效評核事宜，評

核結果應呈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

考。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處遇服務： 

（1） 專業服務費 

（2）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3） 個案服務費 

（4） 訓練及活動費 

（5） 教材費 

（6） 設施設備費(含非消耗品) 

（7） 專案計畫管理費 

2.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 

（1） 訓練及活動費 

（2） 關懷訪視服務費：每次完成訪視最高補助 500元；到宅後拒

絕訪視或訪視未遇最高補助 200元。 

（3） 專案計畫管理費 

(四) 工作項目： 

1. 大眾教育倡導：針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照 C據點、村里辦公處、

社區發展協會及其他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活動地點等之志工、參與人

員、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本身進行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倡導。 

2.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後續追蹤處遇服務：針對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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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託或轉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依其經濟、健康、法

律、心理輔導、照顧及其他等多元需求，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以社

區為基礎之整合保護服務，並落實個案管理。 

（1） 個案工作：社工人員針對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進行評

估，並據以提供適切的個案處遇服務，包含社會暨心理評估與

處置、協商家庭照顧責任、相對人家庭教育與輔導、進行家庭

關係協談與修復及其他支持與介入服務等內容。 

（2） 團體工作：辦理老人、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支持團體，進行自

我充權、生命經驗回顧與統整、老年生活照顧與財務規劃等內

容。 

（3） 資源連結：依據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及其家庭需求，連

結或轉介適切資源，包含長期照顧服務、就業服務、法律扶助、

精神醫療、心理諮商、酒藥癮戒治等內容。 

3.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培植社區服務資源輔助老

人保護社工人員追蹤經社工人員評估低風險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

保護個案，透過長期陪伴、訪視，提升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接受服務

之意願，充權與鼓勵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發聲，建構老人或身心障礙

者社區生活之保護因子，擴展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之觸角，

減少社會孤立。 

（1） 服務對象：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案件經社工人員評估未

涉家庭財產糾紛，且被害人未有明確遭受不當對待情事，但有

再通報風險；或被害人遭受不當對待情節輕微且無接受服務意

願；或其他經社工評估適合由執行關懷訪視人力輔助訪視之情

形。 

（2） 招募執行關懷訪視人力：執行關懷訪視人力應年滿 18歲，具備

閱讀與書寫能力，且未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通報紀錄及犯罪情

事者。以社區防暴宣講師(人員)、具訪視保護個案或老人服務

經驗者優先。 

（3） 辦理執行關懷訪視人力教育訓練、服務前準備及服務中督導事

項： 

A. 辦理關懷訪視人力之基礎訓練及進階在職課程，並於正式服

務前安排至少 2次見習。基礎訓練課程之主題與時數應依本

部規劃辦理。 

B. 建立關懷訪視人力測驗合格及不適任退場等機制。 

C. 關懷訪視人力應簽訂保密協定書，並於完訓合格後核發識別

證。訪視時應配戴識別證；識別證應妥善使用保管，不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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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人及為其他用途。 

D. 應為關懷訪視人力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E. 建立接案主責社工與關懷訪視人力溝通討論平台；主責社工

並應掌握執行關懷訪視人力服務情形，適時提供諮詢及協

助。 

F. 接案主責社工每 2個月至少辦理 1次團體督導，並依關懷訪

視人力需求辦理個別督導。 

G. 每 3個月至少辦理 1次工作小組會議，以定期掌握及檢討計

畫執行情形。 

（4） 提供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家庭關懷訪視服務：服務期程

原則為 3 個月以上，每個月訪視 2 次，每 2 周至少訪視 1 次，

惟得視個案情況調整，工作重點如下： 

A. 充權老人或身心障礙者：鼓勵老人或身心障礙者表達需求與

參與自己的生活決策，並提供相關服務資訊，以協助其了解

自己權益。 

B. 追蹤訪視與支持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從友善、支持

的角度與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及案家建立關係，透過陪伴、對

談，瞭解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之服務需求，並觀察老人或身心

障礙者與家人互動，鼓勵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社區參與，增進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接受社工服務介入的意願。 

C. 建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社區保護網絡：觀察老人或身心障礙

者及其家人身心狀況、老人或身心障礙者與家人互動及居家

環境妥適性，依其需求傳遞社會福利資訊，鼓勵老人或身心

障礙者及其家人使用社區福利資源(如脆弱家庭、老福中

心、長期照顧、 家庭照顧者支持、心理衛生等服務)，並協

助連結轉介相關資源，及協助鄰里老人或身心障礙者與建

立。 

D. 倘知悉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或其家人遭受虐待、疏忽或遺棄等

保護事由，應即時通知主責社工人員。 

（5） 本計畫關懷訪視服務應依「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

服務流程圖」及「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結束

服務指標」辦理，並完成本服務之派案單、社區執行關懷訪視

人力訪視紀錄表、結束服務評估表。 

(五) 成效計算標準：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申請單位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說明測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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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部將依各計畫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核合理性。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年以上、4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七) 成效計算標準：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申請單位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說明測量方

式，本部將依各計畫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核合理性。 

(八)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年以上、4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四、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整合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共同盤點所轄社區性別暴力防治需求與資源，並結合社區組織

或民間團體推動本計畫。每直轄市、縣(市)政府以申請 1 案為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轄區域需求，布建社區初級預防資源，並

規劃與輔導受補助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參與本部 113 年社區初級預

防認證方案；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建

立輔導及培力機制(含社區初級預防認證方案)。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邀集所轄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

或民間團體，每年召開至少 2 次聯繫會議，並視需要邀網絡單位參加。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布建在地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資源： 

(1) 訓練及活動費 

(2) 教材費 

(3) 設施設備費(含非消耗品) 

(4) 志工服務背心(每件最高補助 160 元) 

(5) 專案計畫管理費 

2. 建立社區初級預防培力及輔導機制： 

(1) 訓練及活動費 

(2) 資料蒐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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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案計畫管理費 

(四) 工作項目： 

1. 布建社區初級預防資源： 

依所轄區域需求，規劃配置性別暴力防治初級預防資源，以經費補助

在地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辦理以下計畫： 

（1） 初級預防宣導社區計畫：依所在社區特性、暴力態樣、防治作為等，

規劃辦理有助於提升在地民眾辨識暴力、通報與轉知服務資源等之

宣導活動；應依在地需求及特性，採多元及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 

（2） 初級預防領航社區方案： 

A. 依所在社區特性、暴力態樣、防治作為等，規劃辦理有助於提升在

地民眾辨識暴力、通報、盤點並連結在地防治資源網絡；應依在地

需求及特性，採多元及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 

B. 應發掘並連結其他社區組織共同參與，透過聯繫會議、參與經驗分

享、外部專業人員培訓等多元方式，提升其他社區組織之參與。 

2. 建立社區初級預防培力及輔導機制： 

（1） 透過多元管道發掘並鼓勵在地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參與本計畫，逐

步提高涵蓋率。 

（2） 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辦理教育訓

練、實地訪視及聯繫會議。 

（3） 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應追蹤其推

動情形，並適時透過專家學者予以輔導、協助。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申請本項主軸計畫者，應詳實列出所轄社區近三年之通報案件數據，

並分析說明數據增減、資源佈建及精進作為；另應敘明預計輔導多少

受補助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參與本部 113 年社區初級預防認證方案

(例如 A 社區申請一朵紫絲帶、B 社區申請二朵紫絲帶等)。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所轄社區組織產製影片素材，且拍攝內容

得結合在地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社區初級預防培力及輔導、社區

防暴創意競賽、防暴宣講師、初級預防共識營等相關社區初級預防方

案；該影片素材並得由本部運用於推動保護服務初級預防計畫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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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五、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計畫 

(一)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補助原則： 

1. 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

險控管】所聘用集中派案社工、成人保護社工、兒少保護社工等保護

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為限；每直轄市、縣(市)政府以申請 1 案為

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設施設備費(含非消耗品)：以當年度保護性社工獲配員額*每人新臺幣

5萬元核算。 

2. 修繕費(每案至多補助 30 萬，申請時應臚列修繕項目並檢附報價單佐

證) 

3. 網路費  

(四) 工作項目： 

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

險控管】，積極預防並發掘潛在保護性個案，提升通報準確度及精進風險

預警評估機制、強化以家庭為核心之多元服務與發展。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應說明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的新增人力聘用策略。 

2.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時檢附策略二之保護性社工人力進用成

果。 

【兒童及少年保護】 

六、充實兒少保護家庭處遇人力資源計畫 

(一) 補助對象： 

1.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文教基金會。 

2.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二) 補助原則： 

1. 為深化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本計畫補助民間團體家庭維繫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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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服務人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盤點轄內所需兒少保護

社工人力，不足額者應積極培力轄內民間團體參與及申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統籌估算所需民間團體執行家庭維繫及家庭重整服務之

人力(公私部門協力處理家庭維繫及家庭重整案為原則，家庭維繫服務

每人 20案、家庭重整服務每人 8案估算)，輔導民間團體提出申請。 

2. 原以各地方政府自籌經費支應之民間團體聘用人力，不得轉以此計畫

經費支應。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政府應於核轉計畫獲核定後，與受補助單位訂定

契約或簽訂服務提供切結書。所簽契約或切結書應包含第 4點所列事

項，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理撥款。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計畫服務，並

辦理下開事項： 

（1） 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繫會

議，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宜，其評核結果應呈現於成果報告

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2）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家庭及兒少，落實服務資源轉介及後追個

管工作，並配合中央規定彙送相關服務數據。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 

2.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3. 個案服務費 

4. 臨時酬勞費 

5. 設施設備費(公務手機) 

(四) 工作項目： 

1. 本計畫補助之社工人力應依現行兒少保護相關規定提供家庭處遇服

務，訪視追蹤兒少與家庭生活情形。 

2. 除定期追蹤關懷訪視、連結個案所需資源外，應積極運用本部補助之

「6 歲以下兒保個案親職賦能服務計畫」、「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充權計

畫」及「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等資源， 提供育有 6歲以下個案

家庭密集式的親職服務，評估家庭需求提供多樣化的服務資源，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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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需求個案並積極辦理尋親及後端的親屬家庭服務工作。 

3. 針對家庭重整案件，應積極與家庭工作，提升家長照顧教養功能、積

極安排會面探視等，促成兒少及早返家。經評估顯無返家可能之個案，

應及早提出兒少永久性計畫，包含連結兒少重要第三人、持續尋求親

屬安置或照顧之可能性，促使兒少得以有重要他人之情感歸屬或是家

庭式的照顧。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提升家庭功能:以家庭功能評估量表為基準，比較受虐兒少家庭接受服

務之前後差異。 

2. 降低家庭風險：以 SDM風險(再)評估表為基準，比較受虐兒少家庭接

受服務後風險高低。 

3. 其他各項服務工作之成效指標，由申請單位自行訂定，本部審酌計畫

時將參考所提出之工作方式審視其合理性。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年以上、4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